瑪波羅教會家訊 主後2005年1月23日

【本週聚會】2005年1/23~1/29

	福音聚會
	主日早上 10:00-12:00 
Marlboro Early Learning Center

	擘餅聚會
	 主日晚上 7:30-9:00  楊震宇弟兄家

	禱告聚會
	週二晚上  8:30-9:30  馬劍濤弟兄家

	Homdel 家庭聚會
	週三晚上  9:30-10:30 薛瑞彬弟兄家

	Morganville家庭聚會
	週五晚上  8:00-9:30  陳憲明弟兄家

	南區家庭聚會
	週五晚上  8:30-9:30  李景譯弟兄家

	Woodbridge家庭聚會
	週六晚上  8:00-9:30  劉來元弟兄家


一、下週主日(1月30日) 早上福音聚會，請全體出席、參與服事及留意教會各方面安排。

二、下週主日擘餅聚會后，全教會事奉聚會，請全體出席。

三、下週主日青少年和兒童服事表
	青少年
	大班
	中班
	小班

	楊震宇
	刘宪琼
	赵红岩
	邢恬 李詠怡



【家訊信息】引人歸主者的榜樣
主耶穌基督在其世上事奉的生涯中，就是其教導的化身。比方說，祂命令其門徒要成為領人歸主者--請參閱太二十八19；但祂卻是引人歸主者的榜樣--請參閱路十九10。當祂說：「跟從我」（太四19）的時候，祂表示我們要效仿祂榜樣的意思；實際上，祂正在說：「留神觀察我怎麼去拯救靈魂、引領人歸向我，並跟隨我！」祂是我們偉大的榜樣，不但在受苦方面，更且在引人歸主方面--請參閱彼前二21。他從天上來到地上，死後復活，並且永遠活著，為的是要拯救失喪的人--這正是祂父的事（路二49）。
在四福音中，我們看到祂進行個人傳福音工作時所採用的方法之記錄，其中有祂與那井旁的婦人交談的故事（約四1~42）。我們如何與人接觸必須是因人、時間、地點及環境而異的，但下列幾點乃從撒瑪利亞婦人的事件引伸出來的，以資參考。
（一）祂對某一個人引起特別的興趣與關注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的主試圖只引領一個有罪的婦人得救。祂時常只是接見一個人；在馬太福音中，記載著祂與十六個人作出私人的接見，而在約翰福音中卻記載著十七個私人的交談。一個靈魂的得救對祂來說，是如此的重要！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，我們看到一隻失喪的羊、一塊的失錢及一個浪子的故事，而可八36~37強調一個靈魂的重要性。讓我們謹記在心，我們去尋找的一個失喪的靈魂，可能將來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引人歸主者--請看第二十八至三十節。
（二）祂離開了祂預定的路線，去拯救一個人的靈魂。

第四節告訴我們，祂路經撒瑪利亞。雖然對祂會構成不便，祂還是願意超越常規，放下其原定的計劃，去拯救一個有罪的女人來歸向自己。太多的時候，我們只全神貫注於自己的事務，因而我們在路上與人擦身而過，而不予理睬他人的需要，因而忽略了神給我們的那千載一時的服事人之機會（路十31~32）。
（三）祂工作時經常有一種強烈的催逼感及緊迫感。
「祂必須經過撒瑪利亞」（四節）。拯救人的靈魂在祂的生命中是「當務之急」、必須履行的重任--請把約三14與約四4；九4；十二32~33作一對比。祂的食物就是遵行祂天父的旨意（約四31~34）--而這救人靈魂的工作就是祂天父的旨意。在我們的生命中，有否這種緊逼感呢？--請參閱羅九1~3。
（四）祂待人接物的態度充滿友善、對人喜歡及富於同情共感之心。
祂並非冷酷無情、自高自大，而是祂的相貌與舉止可說得上有一份得體的禮儀與奇異的尊貴。使徒保羅渴望「救些人」（林前九22），如果我們照樣去行，我們也必須去「救些人」。我們可在路十33~37找到最好的例子。
（五）祂在人生平凡的際遇與處境中抓住機會，去做個人拯救靈魂的工作。
第六節告訴我們，祂因走路困乏，便坐了下來。祂本可利用這機會作為休息的藉口，但祂卻將其疲倦的身體狀態轉變為對宣講福音有利的因素，而並非視之為不利的因素。我們在日常生活的際遇中，是否能以這種心態去看待呢？！我們可能會這樣說：「若不用去那地方就好了！」，但這旅程可提供我們一個奇妙的機會，讓我們去接觸一個靈魂，就是主要我們為祂作見證的。
（六）祂要求那個衪要拯救的人，為祂做一件恩惠的事。
第七節告訴我們，我們的主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跟人建立一個接觸點。人都樂意向他人提供恩惠。你若向人問路，你會發現人都很樂意來幫助你。這在領人歸主的事上同樣是千真萬確的。你只要向那個你想要接觸的人，提出一個誠懇的要求，要求那個人幫助你；就這樣，你便能得心應手，贏得那個人的同情。
（七）祂只單獨與她談話。
第八節告訴我們這一點。有的時候，這樣做未必是明智之舉。一般而言，年輕的基督徒在與異性作私人的交談時，需要提高警覺；但我們想要強調的是，在大庭廣眾、眾目睽睽之下，若跟人談及屬靈方面的事情，千萬不要令你談話的對象覺得侷促不安、尷尬窘迫。普遍規律可能也會有例外，但一般來說，這個普遍規律確是行之有效的。
（八）祂克服了她所設定、並已存在的障礙。
首先，有罪的障礙（十六至十八節）。這婦人是一個臭名昭著、聲名狼藉的罪人，因而被社會遺棄。她在烈日當空、心知那城裡的婦人都在家的時候，來到井旁打水。第二，有種族的障礙（九節）。我們的主是一個猶太人，而她是一個外邦人。第三，有性別的障礙。猶太人在公開的地方跟一個素不相識的婦人攀談，是「不合規矩的事」。最後，有宗教的障礙（二十節）。
（九）祂引發人的詢問，喚起人的屬靈飢渴。
第十至十三節告訴我們，祂如何贏得她的好奇心與興趣
。我們也應運用這種方法，來告訴那些勞苦擔重擔的人關於那擔負重擔者（太十一28）、告訴那些被困縛的人關於那使人自由的釋放者（約八36）、以及告訴那些因死亡而喪失親人的人關於那生命之主（約十一23~25）。
（十）祂並沒有指責或責罵她，但卻要她面對自己的罪。
除非人深感自己有罪，因而深覺需要基督，他們就不會來到祂的面前。第十六至十九節告訴我們，主是如何的慈愛柔和、穩固堅定及堅持不懈！我們不能使人深覺自己有罪，但聖靈卻能使人知罪，如果我們運用「聖靈的寶劍，就是神的道」（弗六17），聖靈就會使人知罪。我們能告訴別人，由於他們違反了神的最大誡命，他們便犯下了最大的罪（太二十二37~38）。
（十一）祂講及那能迎合她需要的唯一救主。
她需要永恆的生命，正如第十四節告訴我們的；她也需要救恩，正如第二十二節告訴我們的--換言之，她需要祂成為她的救主。
（十二）只有當祂完全地顯示自己是救主及生命之主時，祂才作出定論。請看第二十五及二十六節。這個時刻對於她及撒瑪利亞人是多麼的奇妙！--請看第四十至四十二節。―《本文摘自迪信十個引人歸主者》
【見證】
【戚伯門受差遣的經過】美國名布道家戚伯門，引領千万人信主。他述說他受差遣的經過如次：一次，他站在海邊的一座高山上，眺望山下，茫茫大海。遠處一只船將要沉下，船身傾側，全船的人難免都要葬身魚腹。風大浪涌，他看見一個人，雙手抱著船桅，大呼救命。突然上個大浪涌來，將他卷入海中。那個人最后還大聲呼叫三聲，救命阿！救命何！救命阿！風嘯將這聲音清清楚楚的送入他的耳中。他站在山頂上，睹此險狀，真是要莫能助。心中無限感慨，就跪下禱告神，將自己的生命獻給神說：『主阿！我愿意獻上自己，走遍天涯海角，為你去救那些沉淪的生命，失喪的靈魂。』自那次以后，他每次講道，總不忘記那個被浪卷入海底的人的呼聲。弟兄姊妹！不要忘記，千千万万的靈魂天天在沉淪；不要塞住怜憫心，赶快起來傳福音。
【赫伯最后的一個果子】一九一二年四月，鐵旦尼巨船在大西洋遇見冰山，被撞沉沒。在那溺斃人群之中，有一個傳道人，名叫赫伯約翰（John Harper），應芝加哥慕迪禮拜堂之聘，去當牧師。有人說：當船往下漸沉之時，赫伯仍舊站在船旁，倚著欄杆，与人談論福音。及至眾人上了救生船，他卻不肯上。他的意思是為先讓婦幼上去，其次就是那些尚未得救的人。末了甚至將他的救生圈讓給別人。有一蘇格蘭人，住在加拿大，安達利塢含密頓，當時亦是該船搭客之一，僥幸生還，述說他的經歷如下：『我在水里，抓住一根圓木，任憑水流蕩漾。赫伯約翰亦抓住浮在海面的破具，适被水流沖至我的旁邊。他問我說：「朋友，你得救了沒有？」我回答說：「沒有。我還未得救。」他說：「要信主耶穌，你就得救。」說畢，他又被浪沖去。奇怪得很，沒有多久，他又被浪沖回，緊貼我的圓木旁，又問我說：「朋友，你得救了沒有？」我回答說：『
我不能老實的說得救了。」再次他說：「要信主耶穌，你就得救。」那是最后一次我看見他；因為不久他就被海水淹沒，不再起來了。我就在那海中，底下有兩英里長的冰塊，決心相信主耶穌，并將我的全心交給她。我是赫伯約翰最后的一個果子。』
【屬靈問答】
問：我們碰到難得救的人時，要怎么辦？在講台下和台上的傳福音，是不是有不同的路？
答：傳福音最要緊的，是學習与圣靈同工。圣靈怎樣作工，我們應當跟著圣靈而行，這是最要緊的事。再者，救人不只要救好救的人，也要救難救的人，因為你可以在其中學功課。你能救一個難得救的人，慢慢的你就能救其他難得救的人了。我們在講台下向人傳福音，和在講台上是一樣的。不過有一件要緊的事，就是一定要把罪人帶到主面前，總歸要讓他禱告；他一禱告，就能被帶到主面前。
【拾穗】
【一個孤單的人】前些時，我旅行，住在青年會的宿舍里，在布告板上看見一張十分吸引人的剪報，是從加拿大出版的一份報紙上剪下來的。作者沒有署名，題目是《一個孤獨的人》，內容如下：這個人出生在很少為人知的小村落，父母都是猶太人，母親是個農家女。祂在另外一個小村庄里長大，在木匠的店里工作。三十歲后開始旅行布道，三年之久。祂沒有寫過一本書，也沒有擔任過什么職務，也沒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家屋，現沒有自己的小家。祂從沒有進過大學，也不曾涉足大的城市。足跡所到的地方，离祂出生地最最遠不逾兩百英里。一切和偉大的人物的偉大有密切關系的東西，祂全沒有；祂連一張證書也沒有，有的只是祂自己。這世界沒有給祂絲毫，除了祂的人體。年紀很輕的時候，大家就看不起祂，反對祂。祂的朋友拋棄祂，其中還有一個也賣了祂。祂被交在敵人手中，受審判，為人戲笑、嘲弄。祂被釘在一個木頭的十字架上，釘在兩個強盜當中。祂在世上擁有的唯一的一件外衣，被執弄的士兵拈鬮來分。祂死后被人從十字架上取下來，埋葬在一個借來的墳墓里。這個墳墓是祂的一個朋友讓出來的。一千九百多年后的今天，祂已成為人類的中心，世界進步的動力。我敢說，把全世界所有的陸軍、海軍，所有議會的議員，所有統治過人類的帝皇，都加起來，對地球上人類生活的影響力，遠遠不及這個孤獨的人。這是主耶穌一生相當華麗的描寫。
【有負擔講不出】有一位作礦工的弟兄，名叫麥雅各，是神所重用的人。他為了一本書，叫作『見与聞』，說到他傳福音的經歷。他不是一個特別有學問的人，也不是一個特別有恩賜的人；他是一個很平常的弟兄。但是因為他把自己完全交給主，主就重用他。他第一次講道，是在二十三歲，也就是他初得救的時候。他在一個聚會里面，听一位傳道人講道，因他心里迫切想要救人，他就請求傳道人讓他上去講。他一上去，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但他心里充滿了救人靈魂的火熱，眼淚如同潮水那樣涌流出來。最后他喊著講了兩三句話。那時，神的靈充滿了聚會的地方，人都感覺自己的罪和失喪的情形。在這里有一個人，年紀雖輕，他沒有多少話語，但他的靈出來了，人也就得救了。他一生救了很多的人。
【禱告事項】


為2005年教會往前禱告。


為購置會所禱告。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。


為1月30日福音聚會禱告。


為病中的聖徒和家人代求:薛瑞彬弟兄，徐瑞雯


    姐妹，朱志群姐妹和 Anna Otto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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